附件1
《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》(正面)样式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编号：        号
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

 经认定：
招用重点群体人员符合国家规定，特发此证。
 
发证单位：（签章）
 年  月  日 



 注:1.编号规则：《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》编号共11位。其中，第1-4位为发证单位所在市（县）行政区划代码，第5、6位为发放年份后两位数字；第7、8位发放月份；第9-11位为发证单位所在地区该年份发放证明的顺序编码，从001开始。如郑州市金水区23年8月发的第一份证明：01052308001
2.《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》用A4纸纵向打印，由发放机构签章后方为有效。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《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》(背面)样式
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登记表
企业名称：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年度：
	法定代表人
	
	社会统一
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
	序号
	招用人员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就业创业证编号
	招用人员类型
	劳动合同工作时间
	参保
时间
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
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
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
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 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:1.“招用人员类型”填写序号，包括：
（1）纳入全国防返贫监测帮扶平台脱贫人口（防返贫监测对象，下同）；
（2）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；
2.脱贫人口不需填写《就业创业证》编号。
3.“劳动合同工作时间”填写合同起止年月。
4. “参保时间”填写申请减免期内缴纳社会保险的起止年月。
5.《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登记表》可续页，续页需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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